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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审计局

            审计结果公告    餐
二〇一七年第2号
2017年12月30日
主办单位：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审计局       电    话：0879-7221141
地    址：澜沧县建设路延长线行政办公区澜沧县审计局办公室     
澜沧县大山乡2015年度财政决算及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审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澜沧县审计局于2016年5月至7月，对大山乡2015年度财政决算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大山乡总面积233平方公里，全乡辖8个村民委员会、104个自然寨、152个村民小组，2015年末总人口16 860人，其中农业人口16 265人，财政供养人口187人。2015年末全乡有耕地面积36 856亩，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5 484.15万元，粮豆总产量993.10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2 102元，人均有粮432公斤。

审计结果表明，2015年大山乡政府积极组织收入，调整支出结构，重点支出得到保障，基本完成了年度各项财政收支任务。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反映了2015年度的财政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但审计也发现存在私存私放财政资金和其他公款、虚假报账套取财政资金、涉嫌使用假发票列支车辆修理费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私存私放财政资金和其他公款49 925元。

（二）虚假报账套取财政资金132 380元。

（三）延伸审计发现大山乡中小学公款私存376 563.09元。

（四）涉嫌使用假发票列支车辆修理费479 488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和审计移送处理书。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好用好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保证资金真正用在项目上，同时确保会计资料全面、真实和完整地反映专项资金的收支情况；二是不断提高理财意识，提高业务水平，使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大山乡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和安排部署整改工作，对审计发现的私存私放财政资金和其他公款、虚假报账套取财政资金、大山乡中小学公款私存等问题已进行了整改，涉嫌使用假发票的问题已移送澜沧县国家税务局依法进行了查处。
澜沧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2016年度
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澜沧县审计局于2017年3月至5月，对澜沧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澜沧县扶贫办）2016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澜沧县扶贫办是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为县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内设6个股室、1个中心。

审计结果表明，澜沧县扶贫办2016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会计资料能真实地反映经济事项，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能够执行。但存在往来款长期挂账、非税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以前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澜沧县审计局（澜审报〔2013〕6号）审计报告中指出的澜沧县扶贫办存在往来款长期挂账5 415 751.03元的问题，至审计日止已整改 2 264 853.56元，未整改3 150 897.47 元。

（二）新增往来款长期挂账685 883.69元。

（三）非税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45 244.82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大对往来款的清理力度。继续对长期和大额挂账的往来款项积极进行清理，及时对暂付款项报账，对呆死坏账进行清理调整，避免往来款长期挂账。二是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严格执行非税收入管理的相关规定，将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澜沧县扶贫办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和安排部署整改工作，对长期挂账的往来款项进行了清理，向澜沧县财政局提出《关于给予冲销长期挂账往来款的请示》；对非税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的问题，澜沧县扶贫办已于2017年7月13日全额上缴财政。
澜沧县酒井乡人民政府2016年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

运营情况审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澜沧县审计局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对澜沧县酒井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酒井乡政府）2016年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酒井乡为2016年脱贫退出乡，全乡共有行政村4个，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2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709人。按照省级下达的脱贫减贫计划目标，2016年计划减贫人口3709人，涉及建档立卡家庭1016户，计划出列建档立卡贫困村2个。

审计结果表明，酒井乡政府建立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机制，成立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乡扶贫工作站，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建立脱贫攻坚资金统筹机制，规范脱贫资金监督管理。但审计也发现，酒井乡存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涉毒人员、部分扶贫项目未完工、完工项目未及时组织验收和结算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涉毒人员。根据酒井乡派出所提供的管控人员名单与酒井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筛查对比后，有13名涉毒人员、涉及13户建档立卡户。

（二）部分扶贫项目未完工，影响脱贫攻坚成效。

（三）完工项目未及时组织验收、结算。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的识别，做到精准识别；二是加强项目管理，督促实施单位按计划实施项目，确保项目建设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三是尽快对已完工项目组织验收、结算。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酒井乡政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部署，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涉毒人员的问题酒井乡依照“五类问题”“八种情形”的清退标准开展清理核查工作，对13名涉毒人员将于2017年大数据平台开放时全部剔除；部分扶贫项目未完工，影响脱贫攻坚成效的问题酒井乡政府正在抓紧实施中；完工项目未及时组织验收、结算的问题酒井乡政府已经组织人员进行了验收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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